
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須知 

一、 註冊日期： 110年 9月 1日（星期三） 

二、 應攜帶物品： 八九年級攜帶學生證(七年級註冊當天發放學生證) 

三、 註冊當日，領取繳費四聯單(繳費期限 110/09/16至 110/10/04)及 

九年級教育會考模擬測驗試題費用三聯單(繳費期限 110/09/02至 110/09/24)。 

四、 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

1. 繳費單上所標註實數金額不得任意更改，繳費方式請詳讀背面說明事項，並注

意各項費用之繳費期限。 

2. 八九年級學生完成註冊手續後，由班長將學生證收齊按座號排列，送教務處註

冊組。 

3. 各班註冊程序單請導師於完成註冊手續後擲交註冊組。 

4. 在各班教室辦理註冊，請導師指定學生持領書單至圖書室領取教科書。 

5. 因事未能如期註冊，須事前請假，並限於 9月 3日(星期五)放學前至教務處補

註冊，三天內無故不到者即通報中輟。 

五、 9月 1日（星期三）註冊當天作息時間表訂定如下： 

時間 活動 備註 

07:50-08:10 早自習 

註冊會議 

各班教室 

視聽中心 

第 1-3節 
導師時間 

註冊時間 
教室搬遷、環境清潔、領書 

第 4節 線上開學典禮 

1.教室使用班長 chrome book登入會

議室，導師視班級需求隨班 

2.新進(任)教職人員、開學典禮工作

人員至視聽中心 

3.其餘教職員請自行登入格致線上會

議室參加開學典禮 

第 5節 正式上課 

 

 


